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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江苏省渔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通知

苏农规〔2023〕11号

各设区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厅有关直属单位：

为规范渔业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实施，促进公正、公平执法，维护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渔业法》《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我厅制定了《江苏

省渔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本基准自 2023年 12月
8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年 12月 7日，原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制定的《江苏省

渔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试行）》（苏海法〔2018〕4号）同时废止。

在执行过程中如出现明显不当、显失公平，或者本基准适用的客观情况发

生变化的，请及时报我厅批准后，予以调整适用。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2023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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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江
苏
省
渔
业
行
政
处
罚
裁
量
权
基
准

 

一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法
》
行
政
处
罚
裁
量
权
基
准

 

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长
江
流
域
重
点
水
域
以

及
保
护
区
所
涉
湖
泊

 
其
它
内
陆
水
域

 
本
省
管
辖
范
围

 

1
 

对
使
用
炸

鱼
、
毒
鱼
、

电
鱼
等
破
坏

渔
业
资
源
方

法
进
行
捕
捞

的
，
违
反
关

于
禁
渔
区
、

禁
渔
期
的
规

定
进
行
捕
捞

的
，
或
者
使

用
禁
用
的
渔

具
、
捕
捞
方

法
和
小
于
最

小
网
目
尺
寸

的
网
具
进
行

捕
捞
的
行
政

处
罚

 

【
法
律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法
》

 

第
三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

使
用
炸
鱼
、
毒
鱼
、
电
鱼
等

破
坏
渔
业
资
源
方
法
进
行
捕

捞
的
，
违
反
关
于
禁
渔
区
、

禁
渔
期
的
规
定
进
行
捕
捞

的
，
或
者
使
用
禁
用
的
渔
具
、

捕
捞
方
法
和
小
于
最
小
网
目

尺
寸
的
网
具
进
行
捕
捞
或
者

渔
获
物
中
幼
鱼
超
过
规
定
比

例
的
，
没
收
渔
获
物
和
违
法

所
得
，
处
五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情
节
严
重
的
，
没
收
渔

具
，
吊
销
捕
捞
许
可
证
；
情

节
特
别
严
重
的
，
可
以
没
收

渔
船
；
构
成
犯
罪
的
，
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

 

一
般
情
形

 

1
.渔
获
物
不
满

1
5
0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不
满

3
0
0
0

元
）

 

1
.处

1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1
.处

7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2
.渔
获
物

1
5
0
公
斤
以
上
，
不

满
3
0
0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3
0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6
0
0
0
元
）

 

2
.处

1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处

7
0
0
0
元
以
上

1
.4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渔
获
物

3
0
0
公
斤
以
上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6
0
0
0
元

以
上
）

 

3
.处

2
万
元
以
上

3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处

1
.4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
构
成

“
情
节
严
重
”
：

 

（
一
）
使
用
国
家
和
省
规
定

的
禁
用
渔
具
、
捕
捞
方
法
进
行
捕

捞
；

 （
二
）
使
用
最
小
网
目
尺
寸

规
定
值

7
0
%
以
下
的
网
具
捕
捞
。

 

依
据
该
条
款
实
施
处
罚
，
同

时
有
吊
销
捕
捞
许
可
证
情
形
的
，

罚
款
额
度
综
合
吊
销
证
照
情
况
，

在
法
定
幅
度
范
围
内
适
当
降
低
，

做
到
过
罚
适
当
。

 

1
.渔
获
物
不
满

1
2
5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不
满

2
5
0
0

元
）

 

1
.处

1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1
.处

7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2
.渔
获
物

1
2
5
公
斤
以
上
，
不

满
2
5
0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2
5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5
0
0
0
元
）

 

2
.处

1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处

7
0
0
0
元
以
上

1
.4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渔
获
物

2
5
0
公
斤
以
上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5
0
0
0
元

以
上
）

 

3
.处

2
万
元
以
上

3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处

1
.4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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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长
江
流
域
重
点
水
域
以

及
保
护
区
所
涉
湖
泊

 
其
它
内
陆
水
域

 
本
省
管
辖
范
围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
构
成

“
情
节
特
别
严
重
”
：

 

（
一
）
使
用
禁
用
渔
具
在
禁

渔
区
、
禁
渔
期
捕
捞
；

 

（
二
）
使
用
快
艇
进
行
捕
捞
；
 

（
三
）
使
用
“
三
无
”
船
舶

进
行
捕
捞
；

 

（
四
）
使
用
最
小
网
目
尺
寸

规
定
值

5
0
%
以
下
的
网
具
捕
捞
。

 

依
据
该
条
款
实
施
处
罚
，
同
时

有
没
收
渔
船
情
形
的
，
罚
款
额
度
综

合
船
舶
价
值
金
额
，
在
法
定
幅
度
范

围
内
适
当
降
低
，
做
到
过
罚
适
当
。

 

1
.渔
获
物
不
满

1
0
0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不
满

2
0
0
0

元
）

 

1
.处

1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1
.处

7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2
.渔
获
物

1
0
0
公
斤
以
上
，
不

满
2
0
0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2
0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4
0
0
0
元
）

 

2
.处

1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处

7
0
0
0
元
以
上

1
.4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渔
获
物

2
0
0
公
斤
以
上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4
0
0
0
元

以
上
）

 

3
.处

2
万
元
以
上

3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处

1
.4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对
渔
获
物
中

幼
鱼
超
过
规

定
比
例
的
行

政
处
罚

 

【
法
律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法
》

 

第
三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

使
用
炸
鱼
、
毒
鱼
、
电
鱼
等

破
坏
渔
业
资
源
方
法
进
行
捕

捞
的
，
违
反
关
于
禁
渔
区
、

禁
渔
期
的
规
定
进
行
捕
捞

的
，
或
者
使
用
禁
用
的
渔
具
、

捕
捞
方
法
和
小
于
最
小
网
目

尺
寸
的
网
具
进
行
捕
捞
或
者

渔
获
物
中
幼
鱼
超
过
规
定
比

例
的
，
没
收
渔
获
物
和
违
法

所
得
，
处
五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情
节
严
重
的
，
没
收
渔
具
，

吊
销
捕
捞
许
可
证
；
情
节
特
别

严
重
的
，
可
以
没
收
渔
船
；
构

成
犯
罪
的
，
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

 

一
般
情
形

 

1
.同
品
种
幼
鱼
尾
数
超
过
其
总

尾
数

2
0
%
，
不
满

4
0
%

 

1
.处

1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1
.处

7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2
.同
品
种
幼
鱼
尾
数
在
其
总
尾

数
4
0
%
以
上
，
不
满

6
0
%

 

2
.处

1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处

7
0
0
0
元
以
上

1
.4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同
品
种
幼
鱼
尾
数
在
其
总
尾

数
6
0
%
以
上

 

3
.处

2
万
元
以
上

3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处

1
.4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
构
成

“
情
节
严
重
”
：

 

（
一
）
使
用
国
家
和
省
规
定

的
禁
用
渔
具
、
捕
捞
方
法
进
行
捕

捞
；

 （
二
）
使
用
最
小
网
目
尺
寸

规
定
值

7
0
%
以
下
的
网
具
捕
捞
。

 

依
据
该
条
款
实
施
处
罚
，
同

时
有
吊
销
捕
捞
许
可
证
情
形
的
，

罚
款
额
度
综
合
吊
销
证
照
情
况
，

在
法
定
幅
度
范
围
内
适
当
降
低
，

做
到
过
罚
适
当
。

 

1
.同
品
种
幼
鱼
尾
数
超
过
其
总

尾
数

2
0
%
，
不
满

3
5
%

 

1
.处

1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1
.处

7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2
.同
品
种
幼
鱼
尾
数
在
其
总
尾

数
3
5
%
以
上
，
不
满

5
0
%

 

2
.处

1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处

7
0
0
0
元
以
上

1
.4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同
品
种
幼
鱼
尾
数
在
其
总
尾

数
5
0
%
以
上

 

3
.处

2
万
元
以
上

3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处

1
.4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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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长
江
流
域
重
点
水
域
以

及
保
护
区
所
涉
湖
泊

 
其
它
内
陆
水
域

 
本
省
管
辖
范
围

 

 
 

【
地
方
性
法
规
】
《
江
苏
省

渔
业
管
理
条
例
》

 

第
二
十
三
条

 
 
海
洋
捕

捞
的
每
网
次
渔
获
物
中
同
品

种
的
幼
鱼
重
量
不
得
超
过
其

总
重
量
的
百
分
之
二
十
；
淡

水
捕
捞
的
每
网
次
渔
获
物
中

同
品
种
的
幼
鱼
尾
数
不
得
超

过
其
总
尾
数
的
百
分
之
二

十
。

 在
捕
捞
的
渔
获
物
中
同

品
种
幼
鱼
超
过
前
款
规
定
比

例
的
，
应
当
及
时
回
放
幼
鱼
，

并
立
即
转
移
渔
场
或
者
停
止

作
业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
构
成

“
情
节
特
别
严
重
”
：

 

（
一
）
使
用
禁
用
渔
具
在
禁

渔
区
、
禁
渔
期
捕
捞
；

 

（
二
）
使
用
快
艇
进
行
捕
捞
；
 

（
三
）
使
用
“
三
无
”
船
舶

进
行
捕
捞
；

 

（
四
）
使
用
最
小
网
目
尺
寸

规
定
值

5
0
%
以
下
的
网
具
捕
捞
。

 

依
据
该
条
款
实
施
处
罚
，
同

时
有
没
收
渔
船
情
形
的
，
罚
款
额

度
综
合
船
舶
价
值
金
额
，
在
法
定

幅
度
范
围
内
适
当
降
低
，
做
到
过

罚
适
当
。

 

1
.同
品
种
幼
鱼
尾
数
超
过
其
总

尾
数
的

2
0
%
，
不
满

3
0
%

 

1
.处

1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1
.处

7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2
.同
品
种
幼
鱼
尾
数
在
其
总
尾

数
的

3
0
%
以
上
，
不
满

4
0
%

 

2
.处

1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处

7
0
0
0
元
以
上

1
.4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同
品
种
幼
鱼
尾
数
在
其
总
尾

数
的

4
0
%
以
上

 

3
.处

2
万
元
以
上

3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处

1
.4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对
未
依
法
取

得
捕
捞
许
可

证
擅
自
进
行

捕
捞
的
行
政

处
罚

 

【
法
律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法
》

 

第
四
十
一
条

 
 
未
依
法

取
得
捕
捞
许
可
证
擅
自
进
行

捕
捞
的
，
没
收
渔
获
物
和
违

法
所
得
，
并
处
十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情
节
严
重
的
，
并

可
以
没
收
渔
具
和
渔
船
。

 

一
般
情
形

 

1
.渔
获
物
数
量
不
满

2
0
0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不
满

4
0
0
0
元
）

 

1
.处

1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1
.处

1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渔
获
物
数
量

2
0
0
公
斤
以
上
，

不
满

3
0
0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4
0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6
0
0
0
元
）

 

2
.处

1
.2
万
元
以
上

2
.4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处
1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渔
获
物
数
量

3
0
0
公
斤
以
上
，

不
满

4
0
0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6
0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8
0
0
0
元
）

 

3
.处

2
.4
万
元
以
上

3
.6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处
2
万
元
以
上

3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4
.渔
获
物

4
0
0
公
斤
以
上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8
0
0
0
元

以
上
）

 

4
.处

3
.6
万
元
以
上

5

万
以
下
罚
款

 

4
.处

3
万
元
以
上

4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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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长
江
流
域
重
点
水
域
以

及
保
护
区
所
涉
湖
泊

 
其
它
内
陆
水
域

 
本
省
管
辖
范
围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
构
成

“
情
节
严
重
”
：

 

（
一
）
未
依
法
取
得
渔
业
船

舶
检
验
证
书
或
者
渔
业
船
舶
国
籍

证
书
；

 

（
二
）
故
意
遮
挡
、
涂
改
船

名
、
船
籍
港
；

 

（
三
）
标
写
伪
造
、
变
造
的

渔
业
船
舶
船
名
、
船
籍
港
，
或
者

使
用
伪
造
、
变
造
的
渔
业
船
舶
证

书
；

 （
四
）
标
写
其
他
合
法
渔
业

船
舶
的
船
名
、
船
籍
港
或
者
使
用

其
他
渔
业
船
舶
证
书
；

 

（
五
）
使
用
国
家
和
省
规
定

的
禁
用
渔
具
、
捕
捞
方
法
实
施
捕

捞
；

 （
六
）
非
法
捕
捞
有
重
要
经

济
价
值
金
额
的
水
生
动
物
苗
种
、

怀
卵
亲
体
或
者
在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
水
生
生
物
自
然
保
护
区

内
捕
捞
水
产
品
；

 

（
七
）
在
禁
渔
区
、
禁
渔
期

实
施
捕
捞
；

 

（
八
）
使
用
快
艇
进
行
捕
捞
。
 

依
据
该
条
款
实
施
处
罚
，
同

时
有
没
收
渔
船
情
形
的
，
罚
款
额

度
综
合
船
舶
价
值
金
额
，
在
法
定

幅
度
范
围
内
适
当
降
低
，
做
到
过

罚
适
当
。

 

1
.渔
获
物
数
量
不
满

1
5
0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不
满

3
0
0
0
元
）

 

1
.处

1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1
.处

1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渔
获
物
数
量

1
5
0
公
斤
以
上
，

不
满

2
5
0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3
0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5
0
0
0
元
）

 

2
.处

1
.2
万
元
以
上

2
.4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处

1
万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渔
获
物
数
量

2
5
0
公
斤
以
上
，

不
满

3
5
0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5
0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7
0
0
0
元
）

 

3
.处

2
.4
万
元
以
上

3
.6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处

2
万
元
以
上

3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4
.渔
获
物
数
量

3
5
0
公
斤
以
上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7
0
0
0

元
以
上
）

 

4
.处

3
.6
万
元
以
上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4
.处

3
万
元
以
上

4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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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长
江
流
域
重
点
水
域
以

及
保
护
区
所
涉
湖
泊

 
其
它
内
陆
水
域

 
本
省
管
辖
范
围

 

4
 

对
违
反
捕
捞

许
可
证
关
于

作
业
类
型
、

场
所
、
时
限

和
渔
具
数
量

的
规
定
进
行

捕
捞
的
行
政

处
罚

 

【
法
律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法
》

 

第
四
十
二
条

 
 
违
反
捕

捞
许
可
证
关
于
作
业
类
型
、

场
所
、
时
限
和
渔
具
数
量
的

规
定
进
行
捕
捞
的
，
没
收
渔

获
物
和
违
法
所
得
，
可
以
并

处
五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情

节
严
重
的
，
并
可
以
没
收
渔

具
，
吊
销
捕
捞
许
可
证
。

 

一
般
情
形

 

1
.渔
获
物
不
满

1
5
0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不
满

3
0
0
0

元
）

 

1
.处

6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1
.处

5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2
.渔
获
物

1
5
0
公
斤
以
上
，
不

满
3
0
0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3
0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6
0
0
0
元
）

 

2
.处

6
0
0
0
元
以
上

1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处

5
0
0
0
元
以
上

1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渔
获
物

3
0
0
公
斤
以
上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6
0
0
0
元

以
上
）

 

3
.处

1
.2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处

1
万
元
以
上

1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
构
成

“
情
节
严
重
”
：

 

（
一
）
捕
捞
许
可
证
作
业
场

所
核
定
为
内
陆
水
域
的
船
舶
在
海

洋
捕
捞
；

 

（
二
）
在
禁
渔
区
、
禁
渔
期

捕
捞
；

 

（
三
）
使
用
国
家
和
省
规
定

的
禁
用
渔
具
、
捕
捞
方
法
捕
捞
；

 

（
四
）
使
用
小
于
最
小
网
目

尺
寸
规
定
值
的
网
具
捕
捞
；

 

（
五
）
同
时
违
反
捕
捞
许
可

证
核
准
的
作
业
场
所
、
作
业
类
型
、

作
业
时
限
、
渔
具
数
量
等
的
两
项

以
上
规
定
。

 

依
据
该
条
款
实
施
处
罚
，
同

时
有
吊
销
捕
捞
许
可
证
情
形
的
，

罚
款
额
度
综
合
吊
销
证
照
情
况
，

在
法
定
幅
度
范
围
内
适
当
降
低
，

做
到
过
罚
适
当
。

 

1
.渔
获
物
不
满

1
2
5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不
满

2
5
0
0

元
）

 

1
.处

6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1
.处

5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2
.渔
获
物

1
2
5
公
斤
以
上
，
不

满
2
5
0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2
5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5
0
0
0
元
）

 

2
.处

6
0
0
0
元
以
上

1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处

5
0
0
0
元
以
上

1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渔
获
物

2
5
0
公
斤
以
上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5
0
0
0
元

以
上
）

 

3
.处

1
.2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处

1
万
元
以
上

1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 6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

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长
江
流
域
重
点
水
域
以

及
保
护
区
所
涉
湖
泊

 
其
它
内
陆
水
域

 
本
省
管
辖
范
围

 

5
 

对
未
经
批
准

在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内
从
事
捕
捞

活
动
的
行
政

处
罚

 

【
法
律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法
》

 

第
四
十
五
条

 
 
未
经
批

准
在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内
从
事
捕
捞
活
动
的
，
责
令

立
即
停
止
捕
捞
，
没
收
渔
获

物
和
渔
具
，
可
以
并
处
一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较
轻

 

1
.渔
获
物
数
量
不
满

1
0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不
满

2
0
0
元
）

 

1
.处

2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1
.处

2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一
般

 

2
.渔
获
物
数
量

1
0
公
斤
以
上
，
不

满
2
5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2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5
0
0
元
）

 

2
.处

2
0
0
0
元
以
上

5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2
.处

2
0
0
0
元
以
上

5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较
重

 

3
.渔
获
物
数
量

2
5
公
斤
以
上
，

不
满

4
0
公
斤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5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8
0
0

元
）

 

3
.处

5
0
0
0
元
以
上

8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3
.处

5
0
0
0
元
以
上

8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严
重

 

4
.渔
获
物
数
量

4
0
公
斤
以
上

（
或
者
渔
获
物
价
值
金
额

8
0
0

元
以
上
）

 

4
.处

8
0
0
0
元
以
上

1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4
.处

8
0
0
0
元
以
上

1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6
 

对
非
法
生

产
、
进
口
、

出
口
水
产
苗

种
的
行
政
处

罚
 

【
法
律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法
》

 

第
四
十
四
条
第
一
款
：

非
法
生
产
、
进
口
、
出
口
水

产
苗
种
的
，
没
收
苗
种
和
违

法
所
得
，
并
处
五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较
轻

 
1
.水
产
苗
种
货
值
金
额
不
满

5
0
0
0
元

 
 

 
1
.处

1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一
般

 
2
.水
产
苗
种
货
值
金
额

5
0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1
万
元

 
 

 
2
.处

1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较
重

 
3
.水
产
苗
种
货
值
金
额

1
万
元

以
上
，
不
满

2
万
元

 
 

 
3
.处

2
万
元
以
上

3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严
重

 
4
.水
产
苗
种
货
值
金
额

2
万
元

以
上

 
 

 
4
.处

3
万
元
以
上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7
 

对
经
营
未
经

审
定
的
水
产

苗
种
的
行
政

处
罚

 

【
法
律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法
》

 

第
四
十
四
条
第
二
款
：

经
营
未
经
审
定
的
水
产
苗
种

的
，
责
令
立
即
停
止
经
营
，

没
收
违
法
所
得
，
可
以
并
处

五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较
轻

 
1
.水
产
苗
种
货
值
金
额
不
满

5
0
0
0
元

 
 

 
1
.处

1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一
般

 
2
.水
产
苗
种
货
值
金
额

5
0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1
万
元

 
 

 
2
.处

1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较
重

 
3
.水
产
苗
种
货
值
金
额

1
万
元

以
上
，
不
满

2
万
元

 
 

 
3
.处

2
万
元
以
上

3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严
重

 
4
.水
产
苗
种
货
值
金
额

2
万
元

以
上

 
 

 
4
.处

3
万
元
以
上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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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
（
涉
及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行
政
处
罚
裁
量
权
基
准

 

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1
 

对
未
取
得
人
工
繁

育
许
可
证
繁
育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的
行
政
处
罚

 

【
法
律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

 第
七
条
第
二
款
：

县
级
以
上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对

本
行
政
区
域
内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工
作

负

责
，
其

林
业

草
原
、
渔
业

主
管

部
门
分
别

主
管

本
行
政
区
域
内
陆
生
、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工

作
。

 第
五
十
一
条
第
一
款
：
违
反

本
法
第
二
十

五
条
第
二
款
规
定
，
未
取
得
人
工
繁
育
许
可

证
，
繁
育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或
者
依
照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条
第
二
款
规
定

调
出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名

录
的
野
生
动
物
的
，

由
县

级
以
上
人
民
政

府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主
管

部
门

没
收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
并
处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价
值
一

倍
以
上
十

倍
以
下
罚
款
。

 

较
轻

 

1
.未
取
得
人
工
繁
育
许
可
证
繁
育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
第
二
十

九
条
第
二
款
规
定

调
出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名

录
的
野
生
动
物

 

1
.处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价
值

1
倍
以
上

2
倍
以
下
罚
款

 

一
般

 

2
.未
取
得
人
工
繁
育
许
可
证
繁
育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名

录
中
标

注
有
“

仅
限
野

外
种

群
”
的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2
.处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价
值

2
倍
以
上

3
倍
以
下
罚
款

 

较
重

 

3
.未
取
得
人
工
繁
育
许
可
证
繁
育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名

录
中
未
标

注
有
“

仅
限
野

外
种

群
”

的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3
.处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价
值

3
倍
以
上

4
倍
以
下
罚
款

 

4
.未
取
得
人
工
繁
育
许
可
证
繁
育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名

录
中
标

注
有
“

仅
限
野

外
种

群
”
的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4
.处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价
值

4
倍
以
上

7
倍
以
下
罚
款

 

严
重

 

5
.未
取
得
人
工
繁
育
许
可
证
繁
育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名

录
中
未
标

注
有
“

仅
限
野

外
种

群
”

的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5
.处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价
值

7
倍
以
上

1
0

倍
以
下
罚
款

 

2
 

对
未
经
批
准
、
未

取
得
或
者
未

按
照

规
定
使
用

专
用
标

识
，
或
者
未

持
有
、

未
附
有
人
工
繁
育

许
可
证
、
批
准

文

件
的

副
本
或
者

专

用
标

识
出

售
、

购

买
、

利
用
、

运
输
、

携
带
、

寄
递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的
行

政
处
罚

 

【
法
律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

 第
七
条
第
二
款
：

县
级
以
上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对

本
行
政
区
域
内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工
作

负

责
，
其

林
业

草
原
、
渔
业

主
管

部
门
分
别

主
管

本
行
政
区
域
内
陆
生
、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工

作
。

 第
五
十
二
条
第
一
款
：
违
反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和
第
二
款
、
第
二
十

九
条
第
一

款
、
第
三
十
四
条
第
一
款
规
定
，
未
经
批
准
、

未
取
得
或
者
未

按
照
规
定
使
用

专
用
标

识
，
或

者
未

持
有
、
未

附
有
人
工
繁
育
许
可
证
、
批
准

文
件
的

副
本
或
者

专
用
标

识
出

售
、

购
买
、

利

用
、

运
输
、

携
带
、

寄
递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较
轻

 

1
.出

售
、

购
买
、

利
用
、

运
输
、

携
带
、

寄
递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
第
二
十

九
条
第
二
款
规
定

调
出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名

录
的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1
.处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价
值

2
倍
以
上

3
倍
以
下
罚
款

 

一
般

 

2
.出

售
、

购
买
、

利
用
、

运
输
、

携
带
、

寄
递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名

录
中
标

注
有
“

仅
限
野

外

种
群
”
的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及
其

制
品

 

2
.处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价
值

3
倍
以
上

5
倍
以
下
罚
款

 

较
重

 

3
.出

售
、

购
买
、

利
用
、

运
输
、

携
带
、

寄
递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名

录
中
未
标

注
有
“

仅
限
野

外
种

群
”
的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及
其

制
品

 

3
.处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价
值

5
倍
以
上

8
倍
以
下
罚
款

 

4
.出

售
、

购
买
、

利
用
、

运
输
、

携
带
、

寄
递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名

录
中
标

注
有
“

仅
限
野

外

种
群
”
的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及
其

制
品

 

4
.处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价
值

8
倍
以
上

1
4

倍
以
下
罚
款

 

严
重

 

5
.出

售
、

购
买
、

利
用
、

运
输
、

携
带
、

寄
递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名

录
中
未
标

注
有
“

仅
限
野

外
种

群
”
的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及
其

制
品

 

5
.处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价
值

1
4

倍
以
上

2
0

倍
以
下
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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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
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或
者
依
照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条

第
二
款
规
定

调
出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名
录
的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的
，

由
县

级
以
上

人
民
政

府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主
管

部
门
和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按
照

职
责
分
工
没
收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和
违
法
所
得
，
责
令
关

闭
违
法
经

营
场
所
，
并
处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价
值
二

倍

以
上
二
十

倍
以
下
罚
款
；
情
节
严
重
的
，
吊
销

人
工
繁
育
许
可
证
、

撤
销
批
准

文
件
、
收
回

专

用
标

识
；
构
成
犯
罪
的
，
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
 

 三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生
物
安
全
法
》
（
涉
及
水
生
生
物
安
全
）
行
政
处
罚
裁
量
权
基
准

 

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1
 

对
未
经
批
准
，

擅
自

释
放
或
者

丢
弃

外
来
物
种

的
行
政
处
罚

 

【
法
律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生
物

安
全
法
》

 

第
六
十
条

 
 
国
家

加
强
对

外
来
物
种

入
侵
的

防
范
和
应

对
，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
国

务
院

农
业

农
村

主
管

部
门

会
同
国

务
院
其
他
有
关

部
门

制
定

外
来

入
侵
物
种
名

录
和
管
理

办
法
。

 

国
务

院
有
关

部
门

根
据

职
责
分
工
，

加
强
对

外
来

入
侵
物

种
的

调
查
、

监
测
、

预
警
、

控
制
、

评
估
、

清
除
以
及
生

态
修

复
等
工
作
。

 

任
何

单
位
和

个
人
未
经
批
准
，
不
得
擅
自

引
进
、

释
放
或

者
丢

弃
外

来
物
种
。

 

第
八
十
一
条
第
二
款
：
违
反

本
法
规
定
，
未
经
批
准
，
擅

自
释
放
或
者

丢
弃

外
来
物
种
的
，

由
县

级
以
上
人
民
政

府
有
关

部
门

根
据

职
责
分
工
，
责
令
限
期
捕
回
、

找
回

释
放
或
者

丢
弃

的
外

来
物
种
，
处
一
万
元
以
上
五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较
轻

 
1
.释
放
或
者

丢
弃
不
满

5
尾
（

只
、

头
、
条
）

 
1
.处

1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一
般

 
2
.释
放
或
者

丢
弃

5
尾
（

只
、

头
、
条
）
以
上
，

不
满

1
0
尾
（

只
、

头
、
条
）

 
2
.处

2
万
元
以
上

3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较
重

 
3
.释
放
或
者

丢
弃

1
0
尾
（

只
、

头
、
条
）
以
上
，

不
满

3
0
尾
（

只
、

头
、
条
）

 
3
.处

3
万
元
以
上

4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严
重

 
4
.释
放
或
者

丢
弃

3
0
尾
（

只
、

头
、
条
）
以
上

 
4
.处

4
万
元
以
上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 9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

四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长
江
保
护
法
》
（
涉
及
长
江
水
生
生
物
保
护
）
行
政
处
罚
裁
量
权
基
准

 

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1
 

对
在

长
江

流

域
开
放
水
域

养
殖
、

投
放

外

来
物
种
或
者

其
他
非

本
地

物
种
种
质
资

源
的
行
政
处

罚
 

【
法
律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长
江
保
护
法
》

 

第
八
十
五
条

 
 
违
反

本
法

规
定
，
在

长
江

流
域

开
放
水
域

养
殖
、

投
放

外
来
物
种
或
者
其

他
非

本
地
物
种
种
质
资
源
的
，

由
县

级
以
上
人
民
政

府
农
业

农

村
主
管

部
门
责
令
限
期
捕
回
，

处
十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
造
成
严

重
后

果
的
，
处
十
万
元
以
上
一

百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

逾
期
不
捕

回
的
，

由
有
关
人
民
政

府
农
业

农
村

主
管

部
门

代
为
捕
回
或
者

采
取
降
低

负
面

影
响
的

措
施
，

所
需

费
用

由
违
法
者

承
担
。

 

一
般
情
形

 

1
.养

殖
、

投
放

外
来
物
种
或
者
其
他
非

本
地
物
种

种
质
资
源
不
满

5
尾
（

只
、

头
、
条
）

 
1
.处

3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养

殖
、

投
放

外
来
物
种
或
者
其
他
非

本
地
物
种

种
质
资
源

5
尾
以
上
（

只
、

头
、
条
）
，
不
满

1
0

尾
（

只
、

头
、
条
）

 

2
.处

3
万
元
以
上

6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养

殖
、

投
放

外
来
物
种
或
者
其
他
非

本
地
物
种

种
质
资
源

1
0
尾
以
上
（

只
、

头
、
条
）

 

3
.处

6
万
元
以
上

1
0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
构
成
“
造
成
严
重

后
果
”
：

 

（
一
）
所

养
殖
、

投
放
物
种
可

能
在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中
自
行
繁

殖
和

扩
散
；

 

（
二
）
所

养
殖
、

投
放

外
来
物
种
可

能
会

破
坏
生

态
系

统
的
自
然
性
和

完
整
性
；

 

（
三
）
所

养
殖
、

投
放
物
种
造
成

开
放
水

域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污
染
。

 

1
.养

殖
、

投
放

外
来
物
种
或
者
其
他
非

本
地
物
种

种
质
资
源
不
满

5
尾
（

只
、

头
、
条
）

 

1
.处

1
0
万
元
以
上

4
0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

 
 
 
 
 

2
.养

殖
、

投
放

外
来
物
种
或
者
其
他
非

本
地
物
种

种
质
资
源

5
尾
以
上
（

只
、

头
、
条
）
，
不
满

1
0

尾
（

只
、

头
、
条
）

 

2
.处

4
0
万
元
以
上

7
0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养

殖
、

投
放

外
来
物
种
或
者
其
他
非

本
地
物
种

种
质
资
源

1
0
尾
以
上
（

只
、

头
、
条
）

 

3
.处

7
0
万
元
以
上

1
0
0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五
、
《
江
苏
省
渔
业
管
理
条
例
》
行
政
处
罚
裁
量
权
基
准

 

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1
 

对
在
国
家
和
省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
水

生
生
物
自
然
保

护
区

垂
钓
，
或

者
在

长
江

干
流

江
苏

段
禁
渔
期

内
垂

钓
的
行
政

处
罚

 

【
地
方
性
法
规
】
《
江
苏
省
渔
业
管
理
条
例
》

 

第
四
十
一
条
第
二
款
：
违
反

本
条
例
规
定
，
在
禁
止

垂
钓
的
区

域
垂

钓
的
，

由
县

级
以
上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渔
业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或
者

其
所

属
的
渔
政
渔
港

监
督
管
理

机
构
没
收
渔
获
物
，
可
以
并
处
二
百

元
罚
款
；
使
用

多
杆
、

多
钩
、

锚
鱼
、

长
线

串
钩
等

器
具

垂
钓
，
或

者
销

售
渔
获
物
的
，
没
收
渔
获
物
、
违
法
所
得
、

垂
钓

器
具
，
并
处

二
百
元
以
上
二

千
元
以
下
罚
款
；
使
用
可

视
化

设
备
或
者

利
用
船
、

艇
、

筏
、

浮
具
等

辅
助

垂
钓
的
，
没
收
渔
获
物
、
违
法
所
得
、

垂
钓

器
具
、
可

视
化

设
备
，
并
处
二

千
元
以
上
二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

 

使
用

多
杆
、

多
钩
、

锚
鱼
、

长
线

串
钩
等

器
具

垂
钓
，
或
者
销

售
渔
获
物
的

 

1
.渔
获
物
不
满

2
0
公
斤

 
1
.处

2
0
0
元
以
上

1
2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2
.渔
获
物

2
0
公
斤
以
上

 
2
.处

1
2
0
0
元
以
上

2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使
用
可

视
化

设
备

或
者

利
用
船
、
艇
、

筏
、

浮
具
等

辅
助

垂

钓
的

 

1
.渔
获
物
不
满

2
0
公
斤

 
1
.处

2
0
0
0
元
以
上

1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渔
获
物

2
0
公
斤
以
上

 
2
.处

1
.2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 10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

六
、
《
江
苏
省
渔
业
港
口
和
渔
业
船
舶
管
理
条
例
》
行
政
处
罚
裁
量
权
基
准

 

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1
 

对
未

按
照
捕
捞
渔

业
船
舶
船
网
工
具

指
标

修
造
渔
业
船

舶
的
行
政
处
罚

 

【
地
方
性
法
规
】
《
江
苏
省
渔
业
港
口
和
渔
业
船
舶
管
理
条
例
》

 
 

 
 

 

 
 
 
 
第
二
十

九
条

 
 
从
事
渔
业
船
舶

修
造
的

单
位
，
应
当

按
照
捕
捞
渔
业
船

舶
船
网
工
具

指
标
进
行

修
造
。

 

 
 
 
 
第
四
十

九
条

 
 
违
反

本
条
例
第
二
十

九
条
规
定
，
未

按
照
捕
捞
渔
业
船

舶
船
网
工
具

指
标

修
造
渔
业
船
舶
的
，

由
县

级
以
上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渔
业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责
令
限
期
改

正
，
没
收
违
法
所
得
，
并
处
以
五

千
元
以
上
二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

 
 
 
 
 

1
.船

长
不
满

1
2

米
 

1
.处

5
0
0
0
元
以
上

8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2
.船

长
1
2

米
以
上
，
不
满

2
4

米
 

2
.处

8
0
0
0
元
以
上

1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船

长
2
4

米
以
上
，
不
满

3
6

米
 

3
.处

1
.2
万
元
以
上

1
.6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4
.船

长
3
6

米
以
上

 
4
.处

1
.6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对
海
洋
渔
业
船
舶

未
按
照
规
定

安
装

或
者
使
用
具
有
定

位
功

能
的
海
洋
渔

业
安

全
生
产

信
息

系
统

通
信

终
端

设

备
的
行
政
处
罚

 

【
地
方
性
法
规
】
《
江
苏
省
渔
业
港
口
和
渔
业
船
舶
管
理
条
例
》

 

第
五
十
条

 
 
违
反

本
条
例
第
三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规
定
，
海
洋
渔
业
船
舶

未
按
照
规
定

安
装
或
者
使
用
具
有
定

位
功

能
的
海
洋
渔
业

安
全
生
产

信
息

系
统

通
信

终
端

设
备
的
，

由
县

级
以
上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渔
业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责
令
改

正
；

拒
不
改

正
的
，
处
以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罚
款
。

 

1
.船

长
不
满

1
2

米
 

1
.处

1
0
0
0
元
以
上

2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2
.船

长
1
2

米
以
上
，
不
满

2
4

米
 

2
.处

2
0
0
0
元
以
上

3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3
.船

长
2
4

米
以
上
，
不
满

3
6

米
 

3
.处

3
0
0
0
元
以
上

4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4
.船

长
3
6

米
以
上

 
4
.处

4
0
0
0
元
以
上

5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七
、
《
江
苏
省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条
例
》
（
涉
及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
行
政
处
罚
裁
量
权
基
准

 

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1
 

对
超
过
批
准
的

限
额

指
标
经
营

利
用
省
重
点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的

行
政
处
罚

 

【
地
方
性
法
规
】
《
江
苏
省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条
例
》

 

第
六
条

 
 
县

级
以
上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林
业
、
渔
业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分
别

主
管

本
行
政
区
域
内
陆
生
、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管
理
工
作
。

 

第
三
十

九
条
第
三
款
：
违
反

本
条
例
第
二
十
八
条

第
三
款
规
定
，
超
过
批
准
的
限
额

指
标
经
营

利
用
省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的
，

由
县

级
以
上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没
收
实
物
和
违

法
所
得
，
并
处
一
万
元
以
上
五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

 

较
轻

 
1
.省
重
点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价
值
金
额

不
满

1
0
0
0
元

 
1
.处

1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一
般

 
2
.省
重
点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价
值
金
额

1
0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5
0
0
0
元

 
2
.处

2
万
元
以
上

3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较
重

 
3
.省
重
点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价
值
金
额

5
0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1
万
元

 
3
.处

3
万
元
以
上

4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严
重

 
4
.省
重
点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价
值
金
额

1

万
元
以
上

 
4
.处

4
万
元
以
上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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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
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2
 

对
未
取
得
人
工

繁
育
许
可
证
或

者
超

越
人
工
繁

育
许
可
证
规
定

范
围
人
工
繁
育

省
重
点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的

行
政
处
罚

 

【
地
方
性
法
规
】
《
江
苏
省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条
例
》

 

第
六
条

 
 
县

级
以
上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林
业
、
渔
业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分
别

主
管

本
行
政
区
域
内
陆
生
、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管
理
工
作
。

 

第
三
十
八
条

 
 
违
反

本
条
例
第
二
十
七
条
规
定
，

未
取
得
人
工
繁
育
许
可
证
或
者
超

越
人
工
繁
育
许
可
证

规
定
范
围
人
工
繁
育
省
重
点
和
三
有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的
，

由
县

级
以
上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没
收
违
法
所
得
，
处
三

千
元
以
下
罚
款
，
可

以
并
处
没
收
野
生
动
物
、
吊
销
人
工
繁
育
许
可
证
。

 

较
轻

 
1
.货
值
金
额
不
满

2
0
0
元

 
1
.处

2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一
般

 
2
.货
值
金
额

2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1
0
0
0
元

 
2
.处

2
0
0
元
以
上

1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较
重

 
3
.货
值
金
额

1
0
0
0
元
以
上
，
不
满

2
0
0
0
元

 
3
.处

1
0
0
0
元
以
上

2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严
重

 
4
.货
值
金
额

2
0
0
0
元
以
上

 
4
.处

2
0
0
0
元
以
上

3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八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船
员
管
理
办
法
》
行
政
处
罚
裁
量
权
基
准

 

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1
 

船
长
未

履
行

确

保
渔
业
船
舶
依

法
进
行
渔
业
生

产
、

正
确
合
法

使
用
渔
具
渔

法
、
在
船
人

员

遵
守

相
关
资
源

养
护
法
律
法

规
、

按
规
定

填

写
渔
捞

日
志
，

并
按
规
定

开
启

和
使
用

安
全

通

导
设

备
职
责
的

行
政
处
罚

 

【
规

章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船

员
管
理

办
法
》

 

第
二
十
三
条
第
四
项
：
船

长
是
渔
业

安
全
生
产
的

直
接
责
任
人
，

在
组

织
开

展
渔
业
生
产
、
保

障
水
上
人

身
与

财
产

安
全
、

防
治
渔
业
船

舶
污

染
水
域
和
处

置
突

发
事

件
方

面
，
具
有

独
立

决
定

权
，
并

履
行
以

下
职
责
：
（
四
）

确
保
渔
业
船
舶
依
法
进
行
渔
业
生
产
，

正
确
合
法
使

用
渔
具
渔
法
，
在
船
人

员
遵

守
相
关
资
源

养
护
法
律
法
规
，

按
规
定

填

写
渔
捞

日
志
，
并

按
规
定

开
启
和
使
用

安
全

通
导

设
备
；

 

第
四
十
四
条

 
 
渔
业
船
舶
的
船

长
违
反

本
办
法
第
二
十
三
条
第

一
项
、
第
二
项
、
第
五
项
、
第
七
项
、
第
十
项
规
定
的
，

由
渔
政
渔
港

监
督
管
理

机
构
处

2
0
0
0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
情
节
严
重
的
，

并
处

暂
扣
渔
业
船

员
证
书

6
个

月
以
上

2
年
以
下

直
至
吊
销
渔
业
船

员

证
书
的
处
罚
。
违
反
第
二
十
三
条
第
三
项
、
第
六
项
规
定
的
，
责
令
改

正
，
并
可
以
处

警
告
、

2
0
0
0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
情
节
严
重

的
，
并
处

暂
扣
渔
业
船

员
证
书

6
个

月
以
下
，

直
至
吊
销
渔
业
船

员
证

书
的
处
罚
。
违
反
第
二
十
三
条
第
四
项
、
第
八
项
、
第

九
项
、
第
十
一

项
规
定
的
，

由
渔
政
渔
港

监
督
管
理

机
构
处

2
0
0
0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

 

1
.船

长
不
满

1
2

米
 

1
.处

2
0
0
0
元
以
上

5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2
.船

长
1
2

米
以
上
，
不
满

2
4

米
 

2
.处

5
0
0
0
元
以
上

1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船

长
2
4

米
以
上
，
不
满

3
6

米
 

3
.处

1
万
元
以
上

1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4
.船

长
3
6

米
以
上

 
4
.处

1
.5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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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2
 

对
未

按
规
定

配

齐
渔
业

职
务
船

员
,或

招
用
未
取

得
本

办
法
规
定

证
件
的
人

员
在

渔
业
船
舶
上
工

作
的
行
政
处
罚

 

【
规

章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船

员
管
理

办
法
》

 

第
四
十
七
条
第
一
项
：
渔
业
船
舶
所
有
人
或
经
营
人
有
下
列
行
为

之
一
的
，

由
渔
政
渔
港

监
督
管
理

机
构
责
令
改

正
，
处

3
万
元
以
上

1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
（
一
）
未

按
规
定

配
齐
渔
业

职
务
船

员
，
或

招

用
未
取
得

本
办
法
规
定
证

件
的
人

员
在
渔
业
船
舶
上
工
作
的
；

 

较
轻

 

船
长
不
满

1
2

米
的
，
未

按
规
定

配
齐

职

务
船

员
或
者
船
上
其
他
船

员
没
有
取
得

船
员
证
书

 

处
3
万
元
以
上

3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已
按
规
定

配
齐

船
长
和

轮
机

长
，

缺
少
其
他

船
员
等
情
形

 

1
.船

长
1
2

米
以
上
，

不
满

2
4

米
 

1
.处

3
.5
万
元
以
上

4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船

长
2
4

米
以
上
，

不
满

3
6

米
 

2
.处

4
万
元
以
上

4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船

长
3
6

米
以
上
，

不
满

4
5

米
 

3
.处

4
.5
万
元
以
上

6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4
.船

长
4
5

米
以
上

 
4
.处

6
万
元
以
上

8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一
般

 

已
按
规
定

配
齐

船
长
，

缺
少

轮

机
长
和
其
他
船

员
等
情
形

 

1
.船

长
1
2

米
以
上
，

不
满

2
4

米
 

1
.处

4
万
元
以
上

4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船

长
2
4

米
以
上
，

不
满

3
6

米
 

2
.处

4
.5
万
元
以
上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船

长
3
6

米
以
上
，

不
满

4
5

米
 

3
.处

5
万
元
以
上

7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4
.船

长
4
5

米
以
上

 
4
.处

7
万
元
以
上

1
0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较
重

 

已
按
规
定

配
齐

轮
机

长
，

缺
少

船
长
和
其
他
船

员
等
情
形

 

1
.船

长
1
2

米
以
上
，

不
满

2
4

米
 

1
.处

4
.5
万
元
以
上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船

长
2
4

米
以
上
，

不
满

3
6

米
 

2
.处

5
万
元
以
上

5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船

长
3
6

米
以
上
，

不
满

4
5

米
 

3
.处

5
.5
万
元
以
上

8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4
.船

长
4
5

米
以
上

 
4
.处

8
万
元
以
上

1
2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严
重

 

未
按
规
定

配
齐

船
长
、

轮
机

长

及
其
他
船

员
等

情
形

 

1
.船

长
1
2

米
以
上
，

不
满

2
4

米
 

1
.处

5
万
元
以
上

5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2
.船

长
2
4

米
以
上
，

不
满

3
6

米
 

2
.处

5
.5
万
元
以
上

6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3
.船

长
3
6

米
以
上
，

不
满

4
5

米
 

3
.处

6
万
元
以
上

1
0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4
.船

长
4
5

米
以
上

 
4
.处

1
0
万
元
以
上

1
5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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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
江
苏
省
渔
业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办
法
》
行
政
处
罚
裁
量
权
基
准

 

序
号

 
裁
量
基
准

 

事
项
名
称

 
法
律
依
据

 
适
用
层
级
以
及
情
形

 
罚
款
数
额
裁
量
细
化

 

1
 

对
渔
业
船
舶
未

按
照
规
定

配
备

和
使
用

安
全
生

产
信

息
系

统
通

讯
终

端
设

备
的

行
政
处
罚

 

【
规

章
】
《
江
苏
省
渔
业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办
法
》

 

 
 
 
 
第
三
十
六
条
第
一
款
第
二
项
：
违
反

本
办
法
，
有
下
列

行
为
之
一
的
，

由
渔
政
渔
港

监
督
管
理

机
构
责
令
改

正
，
并

处
1

千
元
以
上

5
千
元
以
下
罚
款
：
（
二
）
渔
业
船
舶
未

按

照
规
定

配
备
和
使
用

安
全
生
产

信
息

系
统

通
讯

终
端

设
备

的
；

 

1
.船

长
不
满

1
2

米
 

1
.处

1
0
0
0
元
以
上

2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2
.船

长
1
2

米
以
上
，
不
满

2
4

米
 

2
.处

2
0
0
0
元
以
上

3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3
.船

长
2
4

米
以
上
，
不
满

3
6

米
 

3
.处

3
0
0
0
元
以
上

4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4
.船

长
3
6

米
以
上

 
4
.处

4
0
0
0
元
以
上

5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注
：

1
.相
关
法
律
条
款
已
经
明
确
了
没
收
违
法
所
得
、
没
收
涉
案
物
品
、
吊
销
证
照
等
类
型
行
政
处
罚
内
容
的
，
本
基
准
不
做
重
复
表
述
，
均

按
照
相
关
法
律
、
法
规
和
规
章
的
规
定
执
行
。

 

2
.实
施
渔
业
行
政
处
罚
，
应
当
按
照
《
江
苏
省
农
业
行
政
处
罚
自
由
裁
量
权
适
用
规
则
》（
苏
农
规
〔

2
0
2
2
〕

8
号
）
的
有
关
规
定
认
定
从

重
处
罚
、
一
般
处
罚
、
从
轻
处
罚
、
减
轻
处
罚
以
及
不
予
处
罚
等
情
形
，
并
确
定
裁
量
标
准
。

 

3
.法
律
、
法
规
、
规
章
对
渔
业
行
政
处
罚
裁
量
权
基
准
另
有
规
定
的
，
适
用
其
规
定
。

 

4
.本
基
准
下
列
用
语
的
含
义
：
（
一
）
长
江
流
域
重
点
水
域
以
及
保
护
区
所
涉
湖
泊
，
是
指
本
省
确
定
的
长
江
流
域
禁
捕
退
捕
重
点
水
域

以
及
国
家
、
省
级
水
生
生
物
保
护
区
所
涉
及
的
湖
泊
；
（
二
）
其
它
内
陆
水
域
，
是
指
除
长
江
流
域
重
点
水
域
以
及
保
护
区
所
涉
湖
泊
以
外
的

其
它
内
陆
水
域
；（
三
）“
三
无
”
船
舶
，
是
指
具
有
无
船
名
船
号
、
无
船
舶
证
书
、
无
船
籍
港
等
情
形
，
在
水
上
航
行
、
停
泊
、
作
业
的
各
类

机
动
、
非
机
动
船
舶
以
及
其
他
按
照
船
舶
管
理
的
水
上
移
动
或
漂
浮
设
施
、
装
置
。

 

5
.本
基
准
所
称
的
“
以
上
”
“
以
下
”
包
括
本
数
；
所
称
的
“
不
满
”
“
超
过
”
，
不
包
括
本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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